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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專利申請人簽章之實務 ] 
 
 
依智慧財產局現行規定，申請人於提出專利之申請書，除了應填寫申請人姓名(指

自然人)或名稱(指法人)、地址(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和簽章以外，如法人為

公司、機關、學校或財團法人者，必須載明代表人姓名 (例如本國公司或財團法

人之代表人，應為其等向經濟部或主管機關登記之負責人或董事，而如為政府機

關，其代表人應為該機關首長，如為學校，其代表人為該校校長)。對於申請人

在專利申請文件之簽章，需注意事項如下。 

 

1. 申請人應在申請書上簽章，但如有委任代理人者，得由代理人簽章，並於專

利申請時提出委任書載明代理之權限及送達處所。委任書應由申請人及代理

人簽章；惟如委任書僅有委任人（申請人）簽章，但代理人已於申請書上簽

章者，可認雙方意思合致，此時委任書僅有委任人簽章亦可。 

2. 申請人如為自然人，可用簽名或蓋章，如蓋章不得使用職銜章 (因職銜章僅

能代表某自然人於公司或單位中之職務或職稱，屬於執行業務時辨別身分之

用，若使用於專利申請文件之簽章，無法確認申請人之人格專屬性)。 

3. 申請人如為本國法人，除了應由其代表人簽章外，也需加蓋法人印章 (申請

人如為外國法人，僅由其代表人簽章即可)。公司法人之印章原則上應係與

公司全名一致之公司大印，而諸如「XX公司專利專用章」、「XX公司智慧財

產權專用章」等，因與申請專利之用途一致，亦得作為申請專利之用 (但如

為「XX公司契約專用章」、「XX公司進出口專用章」、「XX公司報關專用章」

等等，均僅在某種特殊用途下始能使用，皆不得作為申請專利用章)。 

4.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時，應蓋政府機關印信，並由機關首長簽名或蓋章 (例如

申請人為「XX部 YY局」，代表人應填載局長姓名「○○○」，並簽名或蓋首

長私章、職名章、職銜章)。申請人如係學校或財團法人者，其代表人之簽

章可比照政府機關辦理。 

5. 申請人如為公司組織，其代表人為另一公司組織時，例如甲公司之代表人為

乙公司，則專利申請書上之代表人欄位須載明乙公司並蓋乙公司之印章。 

6. 對於使用專利電子申請文件者，應由申請人使用電子憑證為數位簽章，若申

請人為二人以上時，所有申請人均應為數位簽章；委任有代理人者，得僅由

代理人為數位簽章，若代理人為二人以上時，由其中一位代理人為數位簽章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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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人提出專利申請後，智慧財產局原則上不須審核申請人於申請書或證明

文件上之簽章與該案卷存簽章是否一致，只要有申請人或代理人之簽章，即

可認該申請行為係為申請人之意思表示。但如辦理權利讓與或信託、提早公

開發明申請案、撤回或拋棄、閱卷等對申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智慧

財產局必須審核申請書或證明文件上之申請人簽章與該案卷存簽章是否一

致，如不一致者，將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補正方式包括 1)補正與卷存簽

章一致之簽章，或 2)申請變更簽章 (須提出新、舊印章/簽名樣式，或檢送

切結書，如為自然人於專利核准後辦理者，須檢送切結書及其身分證明文

件)，或 3)切結申請書或證明文件上之簽章確為其親自簽署或有權之人簽署 

(以切結之方式補正而不申請變更簽章者，僅就當次申請事項發生個案之效

力，其後辦理有關專利事項而須審核簽章時，仍以卷存原簽章為比對基準)。 

 

此外，公司辦理專利申請如非由如上所載代表人而係由其他有權簽署文件者提出

時，須提出法人授權證明文件或由其聲明表示其係屬執行職務，具有代表法人為

該簽章行為之權限。所謂有權簽章之人，例如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

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而有權聲明之人包括簽章本人、申請人

之代表人或申請人之代理人。 


